嘉義市蘭潭國民小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停課期間學校辦理事項及工作職掌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0年5月24日訂定)
1、 辦理事項
1、 行政端
(1) 停課期間，未受隔離之行政人員，仍請上班維持校務運作，惟人力配置可彈性搭配居家辦公處理。
(2) 行政人員請於停課期間建立暢通之縱、橫向聯繫管道。
(3) 請學校建立親、師及生聯絡網，俾利訊息即時傳遞。 
(4) 請學校以適當及即時方式對親、師、生公告說明停課、復課及補課等相關作業事宜。
(5) 請校長指派主任以上層級擔任新聞聯絡窗口，並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定發布訊息為準。
2、 導師
(一)配合學校防疫需求辦理相關事項。
(二)親師生訊息聯繫，掌握學生狀況：
1. 請導師建立完整班級經營聯絡管道，並每日至少使用電話、通訊軟體或視訊與學生聯繫一次，與家長保持暢通之溝通管道。
2. 每日確認學生身體狀況，有異常者回報予健康中心。
3. 掌握學生在家的家庭及身心狀況，另每日以電話、通訊軟體或視訊詢問，上述方式可彈性運用，並提供在家學生即時關心及援助。
4. 如發現學生及其家庭有進一步需求(例如:原有家庭支持系統因疫情出現經濟、三餐有困難及身心狀況持續不穩定等變化)，請導師立即回報學務處或輔導處，俾引進專業資源協助 。
(三)課業關心。
3、 專(科)任教師
(一)配合學校防疫需求辦理相關事項。
(二)學校辦理線上教學，任課教師請與班級學生建立聯繫管道，解決線上教學實施之困難，並掌握學生學習表現情形，並讓導師及家長知悉。
(三)班級如有大量家庭、經濟或身心狀況不佳的學生，需關心、聯繫及追蹤確認者，必要時得請該班任課教師協助聯繫。

貳、各處室工作職掌參考
	學校人員工作職掌表

	職務
	處室
	工作內容
	備註

	行政
處室
	學務處
	1.學校公告停課時，請於24小時內至「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」通報，並立即聯繫駐區督學。
	

	
	
	2.彙整到校學生名單，供各處室參考。 
	

	
	
	3.到校之學生如身體狀況異常(例如:發燒、咳嗽)，請導師通知家長，並列管、統計及追蹤。
	

	
	
	4.供應到校師生午餐。
	

	
	教務處
	1.以即時且適當方式對親、師、生公告說明停課及復課等相關作業事宜。
	

	
	
	2.研商課程、教學、補課與評量方式之彈性多元方式。
	

	
	
	3.安排停課期間，到校學習學生之學習安排。
	

	
	
	4.掌握及了解教師出缺席及教學狀況，並即時提供協助。
	

	
	輔導處
	1.透過校內公告平台發放安心文宣，提供輔導諮詢專線，於停課期間持續提供親師生安心服務。
	

	
	
	2.由導師回報受疫情影響家庭及身心狀況之學生進行追蹤。
	

	
	
	3.倘發現學生有家庭經濟困難之情形，請落實社會安全網通報作業，並協助轉介東區社福中心社工師連結相關資源。
	

	
	
	4.原在案之個案學生，停課期間掌握及關心個案學生的家庭及身心等狀況。
	

	
	總務處
	1.校園持續暫停對外開放。
	

	
	
	2.立即進行加強環境清潔及消毒工作。
	

	
	
	3.加強校園出入口防疫措施(佩戴口罩、加強體溫量測、手部消毒、實聯制等)相關事宜。
	

	
	人事室
	處理停課期間教職員差勤事宜，對隔離、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人員辦理防疫通報、進行電話關懷及提供相關權益協助。
	

	
	會計室
	辦理防疫停課期間歲計、會計及統計等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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